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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 106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06月 09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保健大樓 1樓 9103窗外講堂 

主持人：林主任 政勳                                                記錄：陳美伶 

參加人員：林政勳、林海清、李秉翰、王警宇、林優宏、劉欣瑜、陳美伶、 

          林楹茜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組織章程」，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定案，如附件一。 

  提案二： 

    案由：「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定案，如附件二。 

  提案三： 

    案由：「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定案，如附件三。  

 提案四：  

    案由：「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教師遴聘與考核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定案，如附件四。 

  提案五： 

    案由：「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課程開設要點」，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定案，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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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組織規程       
                          106 年 06 月 09 日第一次校務會議訂定  

第一章 依據 

第一條  本規程依據「中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第十一款」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由中臺科技大學根據「教育部終身學

習法」，及「臺中市政府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設立。 

第二章 宗旨 

第三條  本校以提供市民終身學習之課程，提昇民眾健康知識、人文素養與生活知

能並關懷弱勢者的終身教育，以推展終身學習、落實在地關懷及培育現代

公民素養為宗旨。 

第三章 組織 

第四條  本校設校本部，校本部之重要人事命令及攸關本校重大發展決策事項，受

中臺科技大學相關規定之規範及審核，其他校務行政、預算、教師聘任及

教學工作，由校本部自主。 

第五條  本校設校長一人，由中臺科技大學校長擔任。 

第六條  本校設校務顧問，督導校務發展。 

第七條  本校設校務主任及專業經理人，綜理校務。 

第八條  本校組織下設行政組、教學組、學員服務組及社區發展組，分責管理各項

業務工作。 

第九條  本校得視各組業務需要進用相關人員進用及福利制度依社區大學相關規範

辦理。 

第十條  本校設置課程暨師資審核委員會，聘任委員數名，負責課程與教師資格之

審核。 

第十一條  本校常設下列各項會議： 

一、校務會議： 

1. 任務：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討論和議定重要事項及年度預算。 

2. 成員：校長、校務主任、校務顧問、專業經理人、各分組業管人員、教

師代表、學員代表。 

二、課程委員會： 

1. 任務：訂定課程發展方向及審查課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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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員：校務主任、校務顧問、校務委員、專業經理人、各分組業管人員、

教師代表人。 

3. 會議規範：校務主任為委員會主席，於開學前召開。 

三、教師評審委員會： 

1. 任務：負責教師之資格審核、聘任、考核、獎懲。  

2. 成員：校務主任、校務顧問、專業經理人、各分組業管人員。 

3. 會議規範：校務主任為委員會主席，每學期開會一次。 

第四章 課程 

第十二條  本校課程以學術、社團及生活藝能三大類為主，目的分述如下： 

學術課程：旨在提升民眾學術涵養，拓展知識廣度，培養思考分析與理   

          性判斷的能力，包括人文、社會、自然等課程。 

社團課程：旨在促進民眾參與社區服務，培養民主素養，發揮社會關懷， 

          凝聚團體意識，包括社區參與及社團服務等課程。 

生活藝能課程：旨在充實民眾生活實用知能與藝術素養，提供正當休閒 

          與提升生活品質，包括自我發展、人際溝通、身心保健及休 

          閒運動等課程。 

本校在三大類課程規劃上，力求平衡發展，並鼓勵學員在三類課程中各

修習一定學分，以期達成全人教育的理想。 

第五章 教師 

第十三條  凡擔任學術性課程教師應符合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資格，社團性及生活

藝能類課程教師得聘請具實務專長者擔任。 

第十四條  教師之聘期為一學期一聘。 

第十五條  教師須通過相關教學課程研訓時數結業後始得續聘。 

第六章 學員 

第十六條  本校修課方式如下： 

學員可在本校所開設課程依規定選課，學員實際上課時數達該課程應上

課時數之三分之二以上且成績及格者，課程結束後得由臺中市政府發給

「科目研習證明」。 

第十七條  本校課程之修課時數可作為臺中市教師之研習時數，及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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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為保障學員學習權益及維持教學品質，本校所有課程於每學期中，進行

課程滿意度調查，對授課效果作教學評鑑。教學評鑑得列為本校及教師

改進教學之參考。 

第十九條  為有效運用人力資源，提供熱心民眾從事公共活動機會，鼓勵學員參與

志工服務。 

第七章 規程修訂 

第二十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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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6 年 06 月 09 日第一次校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依據本校校務規程之規定，設立「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課程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設立，旨在推動本校課程的整體規劃，強化課程特色，實踐教學

目標。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七至九人，包含校務主任、校務顧問、專業經理人、各組業管人

員、教師代表，會議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並有出席二分之

一以上委員同意始能議決。 

第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委員會由校務主任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協助各類課程的規劃。 

二、 規劃本校課程整體發展方向與特色。 

三、 審議春秋兩季新課程。 

四、 課程協同教學之相關規劃事項。 

五、 進行教學研發及其他教學品質提升之相關事宜。 

六、 評選優質課程。 

七、 其他課程相關事宜。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6 

 

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106 年 06 月 09 日第一次校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依據「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師資遴聘與考核實施要點」，設置「臺中市後驛

社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教評會)。 

第二條 本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七人，以校務主任為召集人，成員由校務主任、校務顧

問、教師代表組成。會議需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召開，並有出席二

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同意始能議決。 

 第三條 本教評審會職掌如下： 

一、審核新聘教師學歷、經歷、著作等相關資料。 

二、新進教師試教評審。 

三、其他教師資格審查之相關事項。 

四、評量考核要點實施情形。 

五、其他與教師考核有關事宜。 

  第四條 本評審會議以每學期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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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教師遴聘與考核實施辦法 

                                               106年 06月 09日第一次校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本校遴聘師資以課程需求和創意課程為原則。 

第二條 本校遴聘師資，需品德優良、學養豐富、且具實務經驗與服務熱誠，並對 

本單位推動終身學習之教學、研究及發展確有所助益者。 

第三條 擬聘教師檢附證件資料如下： 

一、填具教師基本資料表（含學、經歷、著作等）。 

二、最高學歷證書。 

三、參加成人教育師資研習證書。 

四、市府規定之開課課程審查表。 

第四條 本校新聘教師分二級審查，初審由本校辦理，複審由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辦理。 

第五條 新聘教師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本校應就聘任有關證件資料進行初審，應於排課前邀請當事人至本校參

加面談並試教。 

二、初審通過後，送教評會進行複審。 

三、複審通過後，有關證件資料交教學組建檔並聘任之。 

第六條 教師遴聘與考核每學期辦理一次。 

第七條 教師之續聘，依教師參與教學研習及評審考核結果作為是否續聘及持續申請

開課之依據。 

第八條 本校教師考核指標包含教學成效、行政配合、班級經營與學員服務等三項。 

一、教學考核指標含： 

（一）每期開課前適時繳交課程大綱並可上網查詢。 

（二）依學員學習需求自製講義，以提供學員課後複習之用。 

（三）準時上課，盡責授課；並重視學員學習反應。 

二、行政配合指標含： 

（一）參加教學研討會。 

（二）參加成人教育師資研習班。 

（三）參加社大辦理的成果發表會暨課程博覽會。 

（四）參加公民論壇活動。 

（五）積極進行教材研發及建構數位學習。 

三、班級經營與學員服務指標含：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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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時擔任學員與社大的溝通橋樑。 

（二）與學員互動關係良好。 

（三）善於班級經營。 

第九條 教師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則不予開課續聘。 

 一、上課時間，經學員反應不當促銷行為或言論不當損及本校聲譽，經查

證屬實者。 

 二、其他有違教師倫理等事宜。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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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課程開設要點 
                                        106年 06月 09日第一次校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依據「臺中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訂定「臺中市後驛

社區大學課程開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社區大學課程分一般性課程及專案性課程。 

第三條 一般性課程分下列三類： 

(一)學術課程：著重自然、社會、人文等類通識知識之傳授，旨在提升民眾學

術涵養，拓展知識廣度，培養思考分析與理性判斷的能力。 

(二)社團課程：旨在促進民眾參與社區服務，培養民主素養，發揮社會關懷，

凝聚團體意識，包括社區參與及社團服務等課程。 

(三)生活藝能課程：旨在充實民眾生活實用知能與藝術素養，提供正當休閒與

提升生活品質，包括自我發展、人際溝通、身心保健及休閒運動等課程。 

第四條 專案性課程，旨在配合市政宣導，培養民眾公民素養之課程。本課程限於學

術與社團課程，包括公民素養、環境生態、多元文化、弱勢關懷、社區發展、

志工培訓及市政建設等相關議題之課程。 

第五條 一般性課程開設原則如下： 

(一)符合社區大學辦學精神與相關教育法令。 

(二)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三)不得涉及侵入性醫療行為。 

(四)不得開設其他法令禁止開設之課程。 

(五)學術、社團及生活藝能課程之開設，應有均衡比例，單一類別比例依政府

規定辦理。 

(六)每門課以授課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第六條 專案性課程開設原則如下： 

(一)依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設定之年度重點議題申請辦理。 

(二)每門課上課時間依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之年度專案性課程開設規定辦理。 

(三)每班學員人數不少於十五人。 

第七條 一般性課程彙整及審查時間如下： 

(一)蒐集時間：春季班課程 11月初前，秋季班課程 5月初。 

（二）審查時間：春季班課程 11月中旬前，秋季班課程 5月中旬。 

第八條 開課檢具資料： 

（一）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授課講師基本資料表。 

（二）臺中市後驛社區大學課程設計表。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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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審查表。含課程名稱、理念、目標、課程大綱、上課日期、上課時  

      數、師資簡介及各項費用明細表。 

第九條 課程審核作業，由課程暨師資審查委員會審議之。 

第十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